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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党宣言》宣告“消灭私有制”开始，马克思主
义强调的就是对狭隘的个人利益和个别集团利益之“私”
的突破和超越，以期达到对更高境界集体利益和全人类
共同利益之“公”的认同和维护。而比理论阐释更动人
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选择。1835年，17岁的马克
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这样写
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
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
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
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
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

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为他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工作，自身
才能达到完美、感到幸福，这就是青年马克思在人生起点
对“为公还是为私”所作出的响亮回答，也是马克思主义
公私观的精神原点。

马克思的一生，虽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
的煎熬、失去亲人的痛苦，但他初心不改、信仰不变，为
探寻真理不懈奋斗。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伦
敦，陷入赤贫，所幸得到大英博物馆借阅证，他每天整理
读书材料，直到深夜。他曾说，我为了工人争得每日8小
时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恩格斯更以行动
践行“大公”品德。为支持马克思，恩格斯重返曼彻斯特

从事他厌恶的“该死的生意”长达二十年，为马克思提供
无私帮助。列宁评价说，恩格斯“在物质上帮助了马克
思，使他能够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完成《资本论》”。他
们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将个人才智彻底奉献给人类解放
事业。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关键在于我们党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的私
利。作为党的干部，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
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政绩观。习近
平总书记更是亲身践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正是共
产党人党性坚强的必然选择和自觉行动。

“为人类而工作”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私选择

□ 邵彦涛

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北一位村书记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的一句话引发全网点赞：“不留一时的政绩。”说这
话的是谷城县堰河村党委书记闵洪艳。30年前，堰河村
是“见山山秃头、见人人犯愁”的穷山沟。他提出种茶，
村民反对：“茶叶能当饭吃吗？”他没争辩，自己带头干。
30年后，荒山变茶园，穷村变4A景区，村集体资产超2亿
元，村民人均存款10万元。“不留一时的政绩”——这句
话不是口号，是一天一天干出来的。他知道穷山村一口
吃不成胖子，这是量力；他认准了种茶这条路30年不停
步，这是尽力。不留一时的政绩，才有了一世的成果。
闵洪艳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凡事既要“尽
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这不仅是生活常识，更是为
政之道。

“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的一个重要方法论。总书记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
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
统一关系，在量力的底线上拼出全力的上限，努力创造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
不能割裂

“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本来是内在统一、不可分
割的。但在现实工作中，由于对二者关系的理解出现偏
差，产生了两种典型的错误倾向。这两种倾向，正是政绩
观错位的集中表现。

第一种偏差是只讲尽力、不讲量力。一些干部为
了追求所谓“显绩”，不顾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客观
约束，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留下一批“胡子工程”“半拉
子工程”。表面上看是“有担当”“有魄力”，实则是脱离
实际、寅吃卯粮。从哲学上看，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倾
向，无视客观条件的约束，把主观愿望当作现实可能，
追求的是中看不中用的“泡沫政绩”。习近平总书记严
厉批评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正是这种偏差的典
型表现。

第二种偏差是只讲量力、不讲尽力。一些干部以“实
事求是”为借口，坐等条件成熟，该干的不敢干、能干的拖
着干。美其名曰“量力而行”，实则是懒政怠政。从哲学

上看，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消极被动地理解“客
观”，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群众批评的“躺平式干
部”，正是这种偏差的典型表现。

表面上看，这两种偏差方向相反，一个冒进，一个保
守。但事实上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就是把客观规律性和
主观能动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都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一
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把握“力”的
双重属性

要澄清上述实践偏差，关键在于回到“力”这一核心
范畴。只有准确理解了“力”的内涵，才能真正把政绩树
在人民心上。

“力”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力”不是虚的，而是具
体的，表现为客观条件，即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制度环
境等。这些条件是给定的、有边界的，是“量力而行”的

“量”之对象。另一方面，“力”又不是死的，是可以挖的，
表现为主观潜能，如组织力、动员力、群众创造力、干部执
行力等。这些潜能是可以挖掘、可以激发的，是“尽力而
为”的“尽”之所在。把“力”仅仅理解为客观条件，就会滑
向机械唯物主义，导致消极保守；把“力”仅仅理解为主观
潜能，就会滑向唯心主义，导致盲目冒进。只有同时把握

“力”的双重属性，才能在客观条件与主观潜能的辩证统
一中理解“量力”与“尽力”的关系。

“量力而行”，是“实事”的环节。“量力而行”的“量”，
是衡量、估量、审量之意。“量力而行”，要求我们不超越阶
段，但要超越自己。“不超越阶段”是底线思维。一个地方
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制度条件，都是实实在在的约
束。无视这些约束，再好的愿望也会落空。“超越自己”则
是上限思维。在给定条件下，通过挖掘潜能、优化配置、
创新方法，可以实现比“常规”更好的结果。这不是自我
设限，而是科学评估后的精准发力。

“尽力而为”，是“求是”的环节。“尽力而为”的
“尽”，是穷尽、竭尽之意。“尽力而为”，要求我们不盲目
求大，但要追求最优。“不盲目求大”是反对“形象工程”
式的铺张浪费。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该为的必须为、能
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追
求最优”则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人民群众受益
的最大化。条件不具备，可以创造条件；资源不充足，可
以优化配置；办法不成熟，可以探索创新。关键是有没
有“尽”的态度、“为”的行动。这不是贪大求全，而是把

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
辩证统一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辩证统一，统一于主观能
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结合，统一于阶段论与长远论的统
一，统一于一个“实”字上，也就是要落脚到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
实。

统一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结合。“尽力而
为”与“量力而行”的统一，本质上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
律性的统一。“量力而行”侧重尊重客观规律，是“求实”；

“尽力而为”侧重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求是”。二者不是
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
系。没有量力，尽力就成了盲动。不看条件、不顾实际地

“尽力”，就像“蚂蚁缘槐”，自不量力，终成笑柄。没有尽
力，量力就成了消极。只讲条件、不讲作为地“量力”，就
像“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寸步难行。正确的做法是，在
量力的底线上，拼尽全力的上限。先摸清家底、认准方
向，然后全力以赴、久久为功。

统一于阶段论与长远论的统一。“量力而行”强调
的是“这一阶段能做什么”，要求不超越阶段。“尽力而
为”强调的是“为了长远目标今天该做什么”，要求尽最
大努力。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要求我们不急于求成、不
追求一时之功，要“量力而行”；事物发展的长远性要求
我们不因阶段有限而放弃努力、不因条件不足而消极
等待，要“尽力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
把二者统一起来，兼顾当下见效和长远受益，既做“实
事”又做“好事”。

统一于一个“实”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老百
姓的事情关键在实，各项政策举措要实实在在、富有实
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
的统一，归根到底在于一个“实”字上。“实”，是实事求是
的“实”，是实实在在的“实”，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
验的“实”。统一于“实”，意味着“尽力”不能脱离实际，

“量力”不能成为借口；意味着政绩不是“拍胸脯”拍出来
的，是“钉钉子”钉出来的，必须出实招求实效，真正让人
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湖北
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分
中心研究员）

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统一于“实”字

公与私是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
□ 袁北星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

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
出偏差。党性坚强，就能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党性弱化，必然导致政绩观出现偏差。那么，如何判断

党性强弱？习近平总书记也给出了答案：“衡量党性强
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公与私是衡量党性强弱
的根本尺子，也是检验政绩观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私分明是中华美德。儒
家主张“至公无私，大同无我”，感悟“天无私覆，地无
私载，日月无私照”的自然天道，形成“利他”思想、“举
公义，辟私怨”的用人之道、“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
而私事息”的理想社会等；道家倡导大道无私，少私寡
欲，追求淡泊名利；法家特别强调“法之功，莫大使私
不行”，即从立法角度探讨“立法为公”还是“立法为
私”的本质……作为公认价值尺度，“公”被视为天之
经、地之义、理之要和人之用，深刻表达了中华民族崇

尚公义的价值取向。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历史实践中，公私分

明亦是人生准则。史书有载：李姓太守在烛光下看公
文，有人送来家书，他当即灭掉公家蜡烛，点起自家蜡
烛，以“公烛之下，不展家书”成就“大贤秉高鉴，公烛无
私光”的清廉佳话。北宋书法家米芾任职涟水军使时立
下规矩：“凡涟地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离任时将笔端
残墨置于池水洗尽，以示“来清去白、公私分明”。苏轼
在《赤壁赋》中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

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展现“非我所有，一毫莫取”的境
界与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苏轼名句，强调“苏轼
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启
迪我们以公私分明的清廉之心滋养浩然正气。

“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一名言，强调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
私关系没有摆正产生的，倡导党的干部要做到一心为公、
事事出于公心。只有这样，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
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崇公抑私、尚公去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公与私，从来不是简单的利益取舍，而是对党性强弱
的衡量。在共产党人词典里，公私界限泾渭分明。在韶
山毛泽东纪念馆，有一份上交国库的礼品清单，还有毛泽
东在武汉付洗衣费的记录。在他看来，利用特殊身份享
受特殊服务，就是公私不分、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从

“背着金条乞讨”，也决不动党的经费分毫的苏维埃省主
席，到长征路上被冻死的军需处长；从焦裕禄儿子“看白
戏”被他严厉批评、当场补票，到谷文昌叮嘱亲属“不许沾
公家的一点油”，再到杨善洲从不让子女搭顺风车……共
产党人面对公私抉择时的坦荡与坚定，至今仍映照初心、
直抵人心。

大公无私是思想境界，更是规矩要求。《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
己奉公，这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党性原则。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就是要诚心诚意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就是要讲大
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层层递进的

“公”字诀，深刻阐明了党员干部做人的遵循、用权的准
则、为政的定力。

大公有私是误读，也是谬论。有人说，现在不要讲
“大公无私”了，因为干部的合理合法利益也要承认，应该
是“大公有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这是一个

谬论！干部合理合法的利益当然要承认，也要保障，但这
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有
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
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根本上就是内心“小
我”膨胀，追求私利私欲，模糊公私界限而致。

公私分明是党性的基石，人民至上是政绩的落点。
对党的干部而言，回答好“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
后留下什么”的为政三问，才能以坚强党性树立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在公与私的自我叩问中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人民的精彩答卷。（作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大公无私是境界，更是要求

□ 聂良平

抓落实是一切工作和事业成功的根本
路径，也是各级干部根本职责之所在。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
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
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
干事创业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不断提高
抓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增强狠抓落实本领，确保党中央的各项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

在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中抓落
实。“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
的。”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

“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
利益”，他们所追求的一切，就是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
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镌刻在党
的旗帜上，从本质上讲，党的政治立场、奋
斗目标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人民性是党性的根
本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党性和人民性
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也是民心的本
质。党员干部必须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
的高度，始终将人民放在政绩考量的核心
位置，涵养为民“真心”、善谋惠民“实策”、
力行利民“实干”、务求安民“实效”，把为人
民创造政绩转化为抓落实的具体行动。抓
落实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的重要标
志。一方面，党员、干部必须深刻领悟党和
国家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理论逻辑、历
史逻辑、实践逻辑，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对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了然于胸，在落
实中把握机遇、破解难题，将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逐步变为现实。另一方面，要注
重从讲政治的高度抓落实，对“国之大者”
心中有数，对民之关切行之有方，在抓落实
中锤炼和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各项政
策落细落小落实。

在坚持思想性和实践性相统一中抓
落实。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做好一切工作
的根本前提，也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哲学
基础。抓落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和实践论、做到知行合一的应有之义。抓
落实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思想引领实践，丰
富实践和发展思想的过程。唯有实现思
想性和实践性双向贯通，学中干，干中学，
以学促干，于实践中积累经验，才能打破
学用脱节的壁垒，破除阻碍发展的顽瘴痼
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从思想深
处解决“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观、怎样树好政
绩观”的问题，切实筑牢防范“政绩冲动症”的思想堤
坝。思想指导实践，实践深化认识。正确政绩观扎根于
深厚的实践土壤，真正的政绩诞生于深入一线的调研、
破解难题的智慧、脚踏实地的奋斗。这就需要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思想引领和实践力行相统一原
则，结合本地发展的现实基础、资源禀赋等，紧扣时代脉
搏和未来发展趋向，准确把握国家大政方针及其精神实
质，将理论视角投向生动的现实，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
具体的行动指南，将把政策精神与地方实际有机融合，
做到既“接天线”又“接地气”，让思想引导有温度、政策
落地有力度。

在坚持全局性和局部性相统一中抓落实。整体和局
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没有整体也就没有局部，脱离整
体的局部，就失去原来的功能和价值。坚持全局带动局
部、局部服从整体，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广大党
员、干部要强化大局意识，坚持系统思维，树立“全国一盘
棋”观念，善于从全局上谋势、在关键处落子，既要立足全
局谋划工作，避免因追求局部利益而损害整体发展，又要
抓实抓细局部工作，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全局提升，推动
局部深耕与全局擘画的协同共进，实现局部政绩与全局
发展同频共振。坚持统筹兼顾、协同发力，找准比较优
势、打造地方特色亮点，健全协同机制，打破条块分割与
局部壁垒，推动上下联动、左右协同、资源共享；完善考核
导向，用好考核指挥棒，既看局部成效，更看对全局的贡
献度，自觉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

在坚持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中抓落实。唯物辩
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阶段性与连续性
的统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由“一
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它要求人们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划长远，以“功成必定有我”
的担当完成每一阶段的核心任务，通过持之以恒的量变
积累实现质变。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党员、干部要深
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将宏伟蓝图科学分解为前后衔
接、循序渐进的现实步骤，锚定根本目标与核心路径，经
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不轻易提新口号，不轻易改
弦易辙。正确看待和处理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
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既做让老百
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显绩”，也做为后人作铺
垫、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
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和“致广大
而尽精微”的智慧，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
标、工作蓝图干成现实。

在坚持遵循客观规律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中
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实际出发是基础，把
握规律是前提，实干为民是目的。实实在在的政绩源自
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掌握，对实际情况的精准掌握源自对
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对规律的认识越深刻、对实际的
掌握越准确，制定的方针政策就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
创造出的政绩也就越经得起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关键要养成按规律办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尊
重规律的前提下积极作为出政绩，在主动作为的过程中
灵活利用规律，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从繁杂问
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趋势
性、从偶然问题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实现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的统一。在抓落实的过程中，既不能超前于现实
而急于求成，也不能落后于实际而因循守旧，更不能不顾
条件而贪大求洋，要科学研判“时”与“势”，洞察“危”与

“机”，统筹“质”与“量”，把握“稳”与“进”，坚决抵制违背
规律的“形象工程”、透支未来的“政绩工程”，以实干出政
绩，创造出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作者为监利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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